文水县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整改任务10号）验收公示

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10项整改任务文水县人民政府负责的整改事项已完成整改，并通过核查验收。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办法》验收销号有关要求，现将整改情况公示如下:

一、整改任务

面源污染较为严重。吕梁市文水县西社湿地和杨乐堡湿地周边养殖粪污水未有效收集处置，部分直排进入湿地，形成面积约148亩污染水体，通过进出水闸渗入汾河，监测显示，该水体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浓度分别超地表水环境质量Ⅲ类标准6倍、13.9倍、46.4倍。

二、整改措施

1.推进文水县西社村畜禽养殖粪污中转处置站建设，2025年底建成运行，实现“收集一转运一处理”闭环，提升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水平。

2.对湿地进水闸门实施密闭封堵，加装摄像监控设备，加强日常巡查力度，坚决杜绝渗漏外排。

3.定期对湿地水质进行监测，确保符合农田灌溉用水标准。一旦发现水质出现异常情况，及时纳入管网至刘胡兰镇第二污水厂处理。

三、整改完成情况

1.针对文水县西社、杨乐堡湿地周边养殖粪污水未有效收集处置，部分直排进入湿地问题。我县启动和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项目，投资2.8亿元建成2个牛粪加工生物质燃料处理中心，投运8个粪污中转处置站，新建东城、西社、杨乐堡3个中转站，养殖重点区域、重点村庄基本实现全覆盖、全收集。同时，我县已建成刘胡兰镇第二污水处理厂，25年6月20日已进水调试，包括西社、杨乐堡在内的沿汾12个村庄生活污水和养殖废水已全部纳入管网。

2.针对湿地进出闸门封闭不严问题。县水利局已采取进一步密闭封堵、加装摄像监控、强化日常巡查，坚决杜绝渗漏外排。

3.针对水体超标问题，西社、杨乐堡湿地为山西省水利厅批准的蓄滞洪区之一，是两个村庄的村民农田灌溉用水。县生态环境分局对西社、杨乐堡湿地进行水质采样检测，COD、总磷、PH、悬浮物、全盐量等指标均完全符合农田灌溉用水标准。反馈问题已全部整改。
如果对该任务整改公示情况有异议，请在公示期间（2026年6月2日至2026年6月12日，共10天）向文水县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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